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推荐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候选个人的通知

各系：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荐第十二届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候选单位候选个人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60号）要求（见附件1），本市可推荐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候选个人1人，参加全国评选。现结合学院实际，将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选拔推荐条件（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个人）

被推荐人应为企业生产一线员工、技能人才培养院校教师、各类培训机构和基层企业从事技能人才培养工作者，并已获得上海市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
二、建议推荐名额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过对历届本市获得全国技术能手、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上海市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等以及已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首席技师千人计划工作资助的高技能人才和单位情况的排摸，建议候选人推荐名额（见附表1）。

    三、选拔程序
拟推荐的人选，都要经过评议，并经本部门、本级党委和行政领导审核后，要求主管部门审核签章，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评议，进行差额选拔，经公示后，将本市拟推荐候选人名单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四、时间安排及报送材料要求

1、为确保推荐工作顺利进行，我院在2014年1月2日前上报相关材料（书面材料和电子版材料的光盘）。各级部门要严把申报材料质量关，认真做好申报、推荐工作。有关文档、表格（相关表格见附件2）。

 2、“突出贡献候选个人”申报材料具体要求（具体清单数量可参见：附表2）

（1）《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申报表》（个人）（一式3份）。

（2）候选人事迹材料（2份）。

  事迹材料主要内容：候选人的主要事迹及为本企业（单位）、本行业和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候选人取得的成绩在同行业领域中（地区、国家或世界范围三个层次）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候选人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做出的贡献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求用数字量化反映）。候选人曾获得的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

事迹材料的撰写要求：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突出贡献候选个人”个人事迹材料突出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内容。事迹材料中可简要体现候选人所获荣誉称号，要求由低一级向高一级（即地区-国家-国际）依次写明。

事迹材料的格式：“突出贡献候选个人”事迹材料按两种格式申报：一种要求字数在1500字左右；另一种要求精选提炼在500字以内。统一用A4纸打印，并以候选人姓名为文件名、以Microsoft Word格式报送电子版。

（3）候选人技术技能水平、主要技术成果证明材料（3份）。材料要求：候选人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包含照片页、职业资格等级页、职业工种页，统一用A4纸复印）。候选人所获各种荣誉称号的复印件或旁证材料，并要求整洁、清晰，统一用A4纸复印或打印。

（4）名额分配单位推荐表（2份）、推荐函（2份）。

（5）候选人近期正面免冠正装2吋彩色照片（“突出贡献候选个人”每人5张）。红色背景，平光拍摄，成像清晰，光线反差小。照片电子版刻制成光盘报送。（本项要求请先做好素材收集准备工作，待正式候选人名单确定后，再通知相关单位准备。）

3、其他要求

（1）本着勤俭节约原则，避免申报材料的过度装帧、装订和修饰。申报材料采用黑白打印（复印）确保内容清楚、清晰即可；材料装订简单简洁；申报材料统一采用大信封分装（一候选人或一候选单位一信封）。

（2）为做好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工作信息化建设，认真填写《技能人才评选表彰信息采集表》，并以电子版形式上报。

（3）所有申报材料（包括事迹材料、照片等）属于涉密范围的，须按照保密规定，经相关保密部门审核把关，进行脱密处理后再行申报。

（4）所有电子版的材料，发送至qiandh@shafc.edu.cn，纸质材料送交至教务处908办公室，钱大海处，内线6691。   

教务处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表1：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推荐候选个人名额分配表

	金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人

	崇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人

	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
	1人

	上海久事公司
	1人

	上海市商业学校
	1人

	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人

	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
	1人

	上海大学巴士汽车学院
	1人

	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人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1人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人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
	1人

	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
	1人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1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人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1人


附表2：申报材料清单

	奖项
	突出贡献候选个人

	推荐函
	电子版
	√

	
	纸质版（2份）
	√

	推荐表
	电子版
	√

	
	纸质版（2份）
	√

	申报表
	电子版
	√

	
	纸质版（3份）
	√

	事迹材料
	电子版
	√

	
	纸质版（2份）
	√

	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纸质版（3份）
	√

	荣誉称号证明材料
	纸质（3份）
	√

	证件照
	冲洗版
	√（5张）

	
	电子版
	√（5张）

	技能人才评选表彰信息采集表
	电子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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